附件1：

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分标准

	指导教师评分
	1、基本理论、方案、设计（论文）内容的正确性（25分）

	
	2、调查研究、综合分析、创新工作及独立工作能力（20分）

	
	3、计算、上机、实验、绘图、数据处理能力（15分）

	
	4、图纸、图表、文字表达能力及书写质量（10分）

	
	5、文献检索（10分）

	
	6、译文数量及质量（8分）

	
	7、工作态度及科学作风（12分）

	评阅教师评分
	1、选题（10分）

	
	2基本理论、方案、设计（论文）内容的正确性（25分）

	
	3、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（25分）

	
	4、图纸、图表、文字表达能力及书写质量（15分）

	
	5、实验（或调查）数据、计算结果分析能力（10分）

	
	6、论文创新及应用价值（10分）

	
	7、论文格式规范（5分）

	答辩成绩
	1、学生汇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（35分）

	
	2、回答问题正确性（45分）

	
	3、逻辑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（20分）



注：①按照“指导教师评分×30%＋评阅教师评分×30%＋答辩成绩×40% ”算总评成绩；
②把百分制总评成绩折算为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五级制成绩。标准为：0-59为不及格，60-69为及格，70-79为中等，80-89为良好，90-100为优秀
